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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爲落實公司自我監督的機制、及時因應環境的改變，以調整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

行，並提昇內部稽核部門的檢查品質及效率，故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訂定本規定。 

 

二、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涵蓋公司各類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三、相關權責： 

3.1 各權責單位：負責辦理各部門內部控制制度之自行檢查。 

3.2 稽核單位：負責規劃、彙整及覆核各單位之自行檢查報告。 

 

四、定義： 

各單位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係檢討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性之

重要程序，該項作業應由單位主管親自督導辦理。 

 

五、作業內容： 

5.1 公司自行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結果，以評估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是否能合理確保

下列事項，分為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或有重大缺失之內部控制制度： 

5.1.1 董事會及總經理瞭解營運之效率及效果目標達成程度。  

5.1.2 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  

5.1.3 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 

5.2 本公司內部控制作業之執行依照內控制度制定九大循環及內部管理辦法規定去查

核。以上內部控制作業及內部管理執行之建立基於良好之控制環境，並及時確實

評估風險及其影響性，於評估相關風險後，應綜合考量風險評估結果、風險偏好

及風險承擔能力，決定並選擇風險回應方式，及時設計、修正及執行必要之控制

作業，以協助董事會及總經理確保其風險回應及其指令已被執行，俾能產生與營

運、報導或遵循法令規章等目標有關之財務或非財務資訊，並將該些資訊告知公

司內、外部相關人員及機關，完成良好之溝通系統；為形成良好內部控制品質，

本公司在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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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各單位主管應發揮持續性監督，並搭配稽核人員定期及不定期進行各

相關內部控制交易循環之個別檢查，以確保內部控制組成要素（即控制環

境、風險評估、控制作業、資訊與溝通、監督作業等五大要素）能合理確保

其目標之達成。 

5.3 自行評估作業程序 

5.3.1 自行評估依風險評估結果，決定公司或各單位自行評估作業程序及方法，

並至少包含下列項目： 

5.3.1.1 確定應進行測試之控制作業。  

5.3.1.2 確認應納入自行評估之營運單位。  

5.3.1.3 評估各項控制作業設計之有效性。  

5.3.1.4 評估各項控制作業執行之有效性。  

5.3.2 公司自行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內部各單位每年至少辦理自行評估一次，各

單位應填寫内部控制評估表，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交單位主管簽核後，

再由稽核單位覆核各單位之自行評估報告，併同稽核單位所發現之內部控

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以作為董事會及總經理作為評估內部控制制

度有效性之依據。  

5.3.3 自行評估應作成工作底稿，併同自行評估報告及相關資料至少保存五年。 

5.4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於每年三月底前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公告申報。 

5.5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依規定刊登於公司之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中。 

5.6 本程序經董事長核准後，由權責單位公布實施，修改時亦同。 

 

六、相關文件： 

無。 

 

七、使用表單：   

無。 

 


